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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法院志



概 述

1986年至1996年南阳两级法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5万

元。从1 9 8 3年8月起，南阳两级法院认真贯彻执行从重从快方

针，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斗争，有力

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为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发

挥了重要作用，同时两级法院积极开展严惩经济犯罪分子的斗

争，依法惩治了一批严重经济犯罪分子，有力地促进了反腐败斗

争的深入开展。修改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于996年、1997年先后颁布实施，刑事审

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，由纠问式变为控辩式，刑法更多地体现

人道主义，呈轻缓化趋势。

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法制建设的加强，《民

法通则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。和一大批民事法律法规颁布实施，民

事、执行案件大幅度上升，1 9 8 6年审理民事、经济、等案件126 34

件，到1996年达125611件。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规范，法律、

法规目益完善，银行及其他市场几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行

为有章可循，管理逐步严谨，有效地减少了诉讼，1996年以后

案件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，2004年降至46078件。

1991年《行政诉讼法》、1991《年国家赔偿法》颁布实施，

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叉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部。自987年南稠

两级法院开展行政审4自I．-v-作到2004年南阳两级法院共受理镦
诉讼案件286 39件。自199 5年以后，南阳市两级法院审理翳



批国家赔产案件。通过行政审判和国家赔偿工作，保护国家、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有效支持了行政机关依法

行政。

为维护法律的尊严，加强执行工作，1 9 9 0年南阳两级法院

普遍建立了执行机构，到9 9 5年共执结备类案件2 05 1 42件。

1 986年，南阳两级法院处理了一大批群众来信来访和各类

申诉案件。1 9 96年至2 004年审结了6 1 28件申诉案件，，使正确

的裁判得以维持，确有错误的得到纠正。

1986年至004年，仝市审判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，社会变

革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大多集中到法院解决，审判_Y-作对全市社

会稳定的保障作用，对南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充分发

挥，审判工作的成果己影响到各行备业，渗入到各个阶层。具

体来说，呈现出以下特点：

第一，1995年以前案件数量大幅上升，以后案件数量逐年

下降。1 9 86年，全市法院共受理民事、经济、刑事、执行等案

件14825件，此后每年大幅度上升，1996年达到历史最高，

此后每年案件数量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，但一直徘徊在5 5 000

件左右，受案数均居全省法院前列。

第二，审判机构设置日趋合理。1986年前，全区法院的主

要审判机构为刑事审判庭、民事审判庭、经济审判庭等。随着

《行政诉讼法》的颁布实施，从1987年起，全区法院先后设立

了行政审判庭，开始审理“民告官”案件。随着执行案件的增

多，1 9 9 0年初，原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执行庭，专门



办理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重大案件。此后，备基层

法院也陆续设立了执行庭。为了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，1988

年，全区法院陆续改信访科为告诉申诉庭，负责立案、申诉和

审查工作，审(判)监(督)分立。为了实现立(案)审(理)

分立，l 9 97年又将告诉申诉庭分立为立案庭和审判监督庭，由

立案庭专门办理告诉和申诉工作，由审判监督庭办理再审案件。

为了给正确审理案件提供科学依据，1 9 89年7月，原南阳地区

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法医技术室，2 003年更名为司法技术鉴定

处，各基层法院也设立了相同的机构。1 9 9 5年1月《国家赔偿

法》实施后，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国家赔偿委员会及办公室，

办理国家赔偿案件。2003年，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机构改革，

撤销了经济审判庭，设立了民事审判第三庭；撤销了国家赔偿

办公室，与新设立的少年审判庭合署办公。至此，全市法院形

成了设置合理，分工明确，运转高效的审判机构。

第三，审判领域不断拓宽。1986年，全市法院审理案件的

范围较窄，主要审理刑事、民事、经济三大类案件，备大类案

件的受理范围也较窄。1986年以后，审判领域逐步得到拓展。

从1999年开始，刑事审判开始审理“法轮功"等邪教组织案件；

有关名誉杈、荣誉权、肖像权和劳动争议等新类型案件不断出

现；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纠纷也纳入到经济审判当中；行政审

判从1 9 8 9年开始受理案件，受理案件的范围从土地权属争议、

治安管理处罚、林业执法等扩大到城市规划、社会养老保险、

环境保护、拆迁、征收管理等方面，促进了依法行政。



第四，审判方式改革逐步深入。1991年新《民事诉讼法》

实施后，民事审判方式由纠问式变为诉辩式，推行公开审判，

强化"-3事人举证责任，强化庭审功能，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性。

1997年新的《刑事诉讼法》实施后，刑事审判也从纠问式变为

控辩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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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院长、副院长及党组成员名录

1 986年至2004年院长、副院长任职情况表

年度 院长 副院长 党组成员

1 9 86 刘建秀 刘武需高中英李红宾

1 987 刘建秀 刘武需高中英时天源

1 9 8 8 刘建秀 刘武需高中英时天源

1 98 9 刘建秀 刘武需高中英时天源

199 O 刘建秀 刘武需高中英时天源

1 9 9 1 刘建秀 张玉坤高中英时天源张清河 吴玉清

1 9 92 刘建秀 张玉坤高中英时天源张清河 吴玉清

1 99 3 张玉坤 高中英时天源张清河 吴玉清

1 9 94 张玉坤 时天源张清河韩豫宛王显德 于文中

1 99 5 孙同庆 张清河韩豫宛王显德 于文中

工996 孙同庆 韩豫宛张清河王显德于文中 卢光明

1 9 97 孙同庆 韩豫宛张清河王显德于文中
卢光明

1 9 9 8 孙同庆 韩豫宛张清河王显德于文中
刘道义

1 9 9 9 孙同庆 韩豫宛张清河王显德于文中
史成群

2 OOO 孙同庆 韩豫宛张清河王显德于文中

卢光明

刘道义
2 001 孙同庆 韩豫宛张清河王显德于文中

史成群

杨振敏



韩豫宛王显德于文中卢光明 郑玉芬
2 002 孙同庆

刘道义 史成群

韩豫宛王显德于文中卢光明刘
杨振敏

2 OO 3 孙同庆 王 定
道义

宋黎晓

王显德于文中卢光明刘道义
郑玉芬

2 004 王树茂 杨振敏
史成群王定

宋黎晓



第二．章 刑事审判

第一节 刑事审判

一、反革命案件、危害国家安全案件

1 98 6年至1 9 9 5年，南阳中院共审理反革命案件6件8人。

i 9 9 6年至2 004年，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于1 997

年颁布实施，改反革命罪为危害国家安全罪。此间共审理危害

国家安全案件3件4人。

二、审判普通刑事案件

1 9 8 6年南阳地区两级法院继续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

活动的斗争，继续根据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严惩

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》，按照全国政法会议的统

一部署，认真贯彻“从重从快，．一网打尽的方针，集中两级法

院的优秀审判人员与公安、检察、司法等部门密切配合，协同

作战，全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2 1 9 1件、31 6 2人。1 987年全

市两级法院继续贯彻执行“从重从快"方针，通过审判工作挖

出漏犯5 6名、余罪5 8条，平均办案周期为2 o天。1 995年共审

结普通刑事案件4 097件、4 057件，其中故意杀人案1 28件、1 5 2

人，强奸案2 8 6件、2 9 3人，故意伤害案905件、1 1 21人，非

法拘禁案2 2件、34人，拐卖人口案54件85人，抢劫案31 9

件4 87入，盗窃案9 8 8件1 229人，敲诈勒索案1 6件、1 7人，

妨害公务案21件、32人，流氓案9 8件、1 8 5人。

南阳两级法院在办案的同时，积极开展法制宣传，注意发



挥刑罚预防犯罪，震慑犯罪的作用。这一时期，两级法院共召

开公布公判大会5 9 0：佘次，发布告、通告4 o：余万份，直接教育

了群众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。

这一时期的刑事审判依据1 9 7 9年《刑事诉讼法》，有以下

特点：第一，侦查权由公安机关(含国家安全机关)、人民检察

院行使，侦查手段广泛、多样，侦查权力强大。为了查明案件

事实，查获犯罪分子，侦查机关有权决定采用包括讯问被告人、

询问证人、勘验检查、扣押、鉴定、搜查和通缉在内的各种侦

查手段，有权决定对被告人采：双拘传、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、

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。侦查机关在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时

具有较大的灵活性，适用条件宽松，、限．制因素极少。第二，被

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局限。为’了提高债、控工作的效率，侦查、

控诉活动极具封闭性，很多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，并对

被告人的权利予以限制。如：在侦、控阶段，被告人无权获得

律师帮助，不允许律师介入诉讼为被告人辩护，即使免予起诉

的案件也是如此：被告人在侦、控阶段人身自由大多受到限制，

缺少或完全不具备与外界接触的条件：被告人没有保持沉默的

权利，相反，要“如实回答”；且没有保释制度对被告人的杈剩

予以保障。第三，在审判阶段，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，

以积极姿态出现，在审判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，发挥积极作厣。

人民法院有权讯问被告人，核实证据，必要时可以进行勘验o+

检查、搜查、扣押和鉴定；对事实不清的公诉案件。人民瀛院

有权退回补充侦查；在庭审中，公诉人、当事人和其他诉谶参



与入的提问、发问、举证、辩论等活动，都必须经过法官同意

或许可；对于违反法庭秩序者，审判长有权警告制止；情节严

重的可以责令退出法庭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。11 9 8 6年至1 995

年刑事案件审理情况见下表。

1 986年～1 995年南阳两级法院刑事案件审理情况统计表

一审案件 二审案件

时间 受理情况 审结情况

件数 人数 件数 人数 受理数 审结数

1 9 8 6 2 1 9 1 3】6 2 2 1 9】 3：l 6 2 2 4 3 24 3

1 9 8 7 2 08 5 311 4 2 O 31 3 02 7 2 6 2 2 5 3

1 9 88 27 9 7 4 4 69 27 5 4 4 38 8 2 37 2 37

1 9 89 2 8 36 4 7 36 28 2 O 4 7 0 3 2 8 6 286

1 9 9 O 2 9 5 9 4 9 8 1 2 97 4 4 9 6 0 2 2 O 2 2 O

1 9 9 1 2 8 7 5 4 5 92 2 8 6 O 4 5 06 2 4 5 24 5

1 9 9 2 32 6 4 4 4 6 7 32 49 4 4 3 5 2 6 9 2 67

1 9 9 3 3 31 2 4 32 1 32 6 2 4 2 5 1 2 5 1 2 5 1

1 9 9 4 4 1 6 7 5 1 36 4 1 4 6 6 2 O 3 2 34 2 34

1 9 9 5 4 097 6 1 8 8 4 04 7 6 09 7 2 2 7 227

1 9 79年以来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，1 9 79年《刑事诉讼法》

职权性有余、辩论和民主性不足，与现代刑事司法的普遍规律

是不相适应的。追究犯罪、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，实质上

10



是一场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益冲突和斗争。国家与个人

力量的悬殊，要求建立科学的诉讼程序，限。制司法权力的膨涨

和司法手段的滥用，赋予被告入充分与控诉权或国家权力相抗

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，在诉讼中达成控、辫双方的相对衡平，

才有可能产生辩论和民主，才有可能在个人与国家的斗争中实

现客观公正。因此，追随世界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步伐，借鉴

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先进成果，认同刑事诉讼活动的国际

标准或共同规律， 1 9 9 6年3月1 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

的决定》，对修改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公布，自1 9 9 7

年1月1曰起施行。1 9 97年3月1 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第五次会议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修订，自1 9 97年1 o月1

日实施。

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颁布实施后，南阳市两级法院积极组织学习，通过培训考试和

知识竞赛等形式，使刑事法官逐步掌握新诉法的内容，并在邓

州市等基层法院先后开模拟庭24个。1 9 97年新的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刑法》先后实施，审判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，由1 9 9 7年以

前的纠间式变为控辩式，刑事审判工作呈现以下特点：

第一，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。第二，加强了对诉

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障。，嫌疑人在侦查阶级便可以委托律师

进行法律帮助，开展法律咨询、收集证据、代理申诉等活动；

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即可委托律师介入诉讼，进行辩护，充当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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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人；被害人鹰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公诉机；关不予起诉时，可

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等，这些规定强化了诉讼参与人在刑事

诉讼中的地位，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，当事入

在诉讼中的作用增大了。第三，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。对案件

事实进行调查，对证据进行质K，对焦点问题进行辩论。对抗

式审判中，控、辩双方是平等的主体，享有平等的举证、证明

权利和平等的发言，辩驳机会。审判者一般处于中立地位，以

仲裁者身份听取双方的证据和辩驳。刑事审判具有较多的对抗

性色彩，也意味着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。

第四，刑罚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，呈轻缓化趋势。

1998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理刑事案件3186件、4057人。其

中故意杀人繁98件、1 2 8 入，故意伤害案8 9 3件、1 011人，

强奸案2 5 7件、2 6 3人，非法拘禁案31件、5 o A，非法拘禁案

22件、34人，拐卖妇女儿童案2 4件、4 o入，抢劫集21 9件374

人，盗窃案688件、1 02
9人。同期已生效判决中被判处死刑(含

死缓)的1 01人，无期徒刑的32人有期徒刑的t 006人，判刽、

拘役、管制的399人，判处缓刑的374人，单处罚金的49人，
并处罚金的1 11 5 5人，并处没收财产的2 1人。2 o(》4年全市两级
法院共受理刑事案件2 8 1 2件、39 31人。其中故意杀人案1 38

件、I 72人，故意伤害案389件、5 03人，强奸案222件、2 36

入，拐卖妇女儿童案37件、6 0人，抢劫案2 6 I件、5 5 8人，盗
窃案4 8 9件、76 5人，敲诈勒索案20件2 6人，妨害公务案2 o

件、26人，寻衅滋事案1 34件2 06入，聚众斗殴案8件、9人．



同期生效判决中披判处死刑(．合死缓)的9 f)人，被判处无期徒

刑的1 1人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1 6 5 5人，被判处拘役管制的36 1

人，被判处缓刑的7 3 o人，并处罚金的9 2 1人，并处没收财产

的3人。

1 9 99年】0月3 0日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

邪教组织、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》颁布实施，《最高人民

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

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相继出台，着力加大对邪教犯

罪的打”击力度，依法审理了5 6起“法轮功”案件，对8 5名被

告人处以相应的刑罚。

1 998年--2004年南阳市两级法院刑事案件审理情况统计表

一一审案件 二审案件

时
受理情况 审结情况

受 宙

间 件 人 件 人
判 判徒

宣无 理 结
死 尤

数 数 数 数 告‘罪 数 数
刑 期刑

1 99 8 3 1 8 6 405 7 31 4 9 4 0I 8 1 01 32 5 3 3 3 3 34

1 99 9 3 3 38， 4 5 4 1 3 38 3 4 5 9 8 6 4 2 8 2 5 38 8 38 9

2 000 3 04 5＼ 42 8 6 2 9 46 4 1 37 64 8 4 4 3 38 3 38
、

2 001 36 7 O 5 3 O 3 36 2 3 5 2 31 8 O 1 3 1 3 39 8 39 6

2 002 3 3 8 8 4 9 5 7 3 5 09 5 j 1 6 6 9 6 I 4 39 O 382

2 OO 3 3 5 4 8 5 1 4 4 3 5 2 2 5]34 7 8 1 3 1 6 4 1 3 37 2

2004 28 1 2 39 3】 2 7 6 0 38 3 3 9 0 1 1 ]5 31 9 2 7 8



三、 经济犯罪案件

1 986年南阳两级法院共受理经济犯罪案件28 5件、345人。

1 989年8月1 5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贪污受

贿、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》的通告下发

以后，南阳两级法院积极开展专项斗争，敦促犯罪分子主动投

案自首，全市共有1 2 5名贪污受贿、投机倒把犯罪分子主动投

案。同年两级法院对24 1i名经济犯罪分子作出判决，为国家挽

回经济损失5 5．6万元。同时配合物价、工商、税务等部门，

严厉打击偷税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犯罪活动。

进入2 o世纪9 o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，经济犯罪

呈现出作案时间短、数额大的特点。加大反腐力度、审理大案

要案成为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。较普通刑事案件，对经济犯罪

案件的审理有以下几个特点：第一、案情复杂，调查任务大。

第二．、被告入供述反复，证据固定难。第三、工作量大，办案

周期长。

1998年，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犯罪案件146件、175人，其

中职务侵占案1 6件、1 8人，挪用资金案l 4件、】4人，贪污案

65件、84人，受贿案4件、4人，挪用公款案32件、3 5人，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件5人。以后呈逐年上升趋势，2 004年全

市两级法院受理经济犯罪案件32 5件、39 8人，其中职务侵占

1 8件、2 o人，挪用资金案1 7件、1 8人，贪污罪11 3件、1 44

人，受贿罪46件、4 8人，挪用公款罪4 3件、4 6人。



、 第二节 少年刑事审判

1 9 86年少年刑事审判由刑庭负责审理，南阳两地区两级法院

共受理未成年犯罪案1 6 8件、2 9 5入。 1 9 88年南阳地区南阳市

人民法院(现卧龙区人民法院)成立全市第一个少年刑事审判

庭，之后邓县、唐河、内乡等法院相继成立了少年刑事审判庭，

没有成立少年刑事设判庭的法院也在刑庭成立了少年刑事审判

合议庭。为加强对一审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，1 992年

中院把二．审未成年人犯罪e,j案件划归刑三庭管辖，2 003年1月

中院成立少年刑事审判庭。2 004年南阳市两级法院共审理未成

年人犯罪案件I 6 9件、2 9 3人，其中故意杀人案1件、2人，故

意伤害案1 5件、2 3人，强奸案l 6件、1 6人，抢劫案75件、

1 9 4人，盗窃案2 5件、3 9人，抢夺案2件、2人，聚众斗殴3

件、8人。

第三节 减刑假释

1 9 8 6年审理减刑案8 31．件、8 31人， 假释2 6案、2 6人。1 999

年审结减刑案件9 8 0件、人，假释1 8件、1 8人，2 000年审结

减刑案件9 6 2件、9 62人，假释2 8件、2 8人，2 001年审结减刑

案件9 5 5件、9 5 5人，假释案件2 6件、2 6人，2 002年审结减刑

案件9 05件、9 05入，假释案件24件、2 4人，2 003年审结减刑

案件8 6 9件、8 6 9人，审结假释案件9件、9人，2004年审结减

刑案件699件、699人，假释4件、4人，案件数量呈逐年下降

趋势。案件数量下降的原因有二．：一是南阳监狱服刑人员减少；



二是减刑假释条件较之以前严格。 ／

中院在办理案件支程中注意总结么验，】9 8 8年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圜刑事诉讼法》以及有关司法

解释，制定了《南阳市中级人民法腕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工作细／
则》和《减刑假释听证会规则

阳市中级法院的减刑假释工作

了减刑假释工作。南

‘：壹堕壅垄-在全省
法院推广。2 004年】0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河南省高级人民

检察院联合制定了《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若干问题意见(试

行)》，减刑假释工作进一步规范化。



第三章 民事审判

1 9 86年，民事审判除了依据《婚姻法》、《继承法》等少数

几部法律外，还大量依据国家的政策，着力审理好涉及家庭、

邻里团结等影响社会稳定，矛盾容易激化的各类案件，及时消

除社会稳定因素。当年一审受理民事案年7 2 2 3件，二审受理5 1 9

件。1 9 8 7年后，《民法通则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相继颁布实施，民

事审判仍遵循“依靠群众，调查研究，着重调解，就地解决"

16字方针，由法官包揽调查取kit!：t：．作。

t 9 9 1年，新修订的《民事诉讼法》实施，正式提出“谁主

张、谁举证”的原则，大力推进以强化庭审功能为重点的民事

审判方式改革。各院民事审判庭的职能也开始由“办案型"向

“指导法庭型”转变，当年受理一审民事案件1 2 6 7 9件，结1 247 6

件。”9 2年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1 4 8 1 2件，结1 4 1 68件。审判

工作中注重调解，乡县法院夏馆法庭该年元至1 1月份共结民事

案件2 1 6件，调解结案1 99件，调解率达9 2．1％，当年7月份

南阳地区中院还审理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李谷一诉《声屏周

报》社侵害各誉权案。

1 9 98年，对民事法律文书的样式进行改革，加大对证据的

分析认定，强化说理的力度，提高法院文书的公正性、透明性

和权威性。当年受理一一审民事案件3 5 4 7 4件，结344 4 0件，受

理二审案件1 7 4 1件，结1 6 1 2件，其中办结婚姻家庭类案件1 13226

件，债务类案件l 7 8 6 2件，损害赔偿类案件2 9 1 4件。同时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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